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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档案管理规定

一、总则

为了加强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档案管理，实现档案管理的规

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和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校继续

教育与培训工作的特点和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二、档案类别

继续教育与培训档案管理的类别主要分为成人学历教育、非

学历教育两大类。

三、档案内容

档案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在招生、录取、学籍管理、教学管

理、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

字、图表、声像、电子载体材料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、制度文

件；上级部门及学院下发及部门上报的有关文件资料等。

四、档案的收集、建立

档案管理由专人负责，配置专用档案资料柜架，确保档案材

料安全，管理科学、规范、有序。

（一）成人学历教育类档案的收集、建立要求

教学方面档案由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师及服务教学活动的管

理人员，在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，按照归档内容负责档案材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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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、上报，上报时间根据业务进程及时完成，材料上报到教学

科，于学期结束前完成归档。

学生方面档案由负责学生管理的班主任或辅导员、服务教学

活动的管理人员负责收集，及时整理，在学生毕业前完成分装与

归档。

（二）非学历教育与培训类档案的收集、建立要求

各类非学历教育与培训业务完成后，由活动组织者或责任人

收集内容，于活动结束后两个月内完成归档。

五、归档要求

（一）按照纸质文件材料和电子文件材料的顺序规律，对文

件材料系统整理，按序排列，逐页编号，逐件登记，目录清晰，

注明保管期限。

（二）各类档案材料一般应使用 A4 规格的办公用纸打印或

黑色字迹书写，不得使用铅笔、红色、纯蓝墨水或复写纸书写。

一般不得使用复印件代替原件存档。

（三）档案材料必须完整、真实，准确、文字清晰，对象明

确。按规定进入档案的材料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修改和撤换。


